关于大兴区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名单
及有关情况的公示

为充分考虑基层诉求，广泛听取群众意见，根据《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有关准备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办函 ﹝2020﹞1767号）的相关规定，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大兴分局决定将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名单及有关情况进行公示，听取公众意见，公示期限为7个工作日。
一、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名单
试点名称：大兴区黄村镇土地综合整治试点、大兴区安定镇土地综合整治试点、大兴区北臧村镇土地综合整治试点。有关情况详见附表。
[bookmark: _GoBack]二、公示期限
2020年10月19日至2020年10月27日。
三、意见反馈方式
本项目公示时间为7个工作日。公示期间，如有异议，请将书面意见反馈至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大兴分局。地址：大兴区黄村镇金华寺东路1号
联系电话：69262868
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大兴分局
　　2020年10月19日

附表
	试点名称
	村（镇）类型及特点
	拟通过试点解决的主要问题

	大兴区黄村镇土地综合整治试点
	黄村镇属于疏解提升型镇。
黄村镇是大兴区政府所在地，镇域依托大兴新城的建设，交通便利，具有良好的发展基础；镇域范围以交通廊道为主要界线，将其划分为狼垡、芦城、孙村等主要功能单元片区，各片区的功能主导性强，但因为土地利用缺乏统筹，存在功能片区内土地资源整合力度不够，永定河及其沿岸绿色生态景观特色不明显，耕地保护空间布局较为分散等问题。
	通过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整合全镇土地资源。黄村狼垡、芦城地区围绕新城西片区建设，通过永定河沿岸及规划建设区周边绿化景观建设，改善区域内生态环境质量；黄村孙村地区以村庄环境提升和农田保护为主，统筹解决农田破碎化、土地资源利用低效化等问题，破解镇域内不同区域内村庄发展不均衡等问题。
全镇共31个行政村，包括18个城镇集建型村庄、1个特色提升型村庄、12个整治完善型村庄，本次整治主要涉及黄村东部的11个村庄。

	大兴区安定镇土地综合整治试点
	安定镇属于平原完善型镇。
安定镇位于大兴中南部，处于临空经济区的辐射区域，建设布局和产业发展相对独立，镇域内具有丰富的历史古迹遗存，同时有良好的农林产业发展基础。安定镇中心区发展缓慢，区域内城乡统筹推动速度较慢，特有的区域优势无法转化为有效的竞争力和吸引力，镇域内自然生态空间呈现“田少、林密、水乏”的主要特点，林地与农田用地保护规模及空间布局之间的矛盾最为突出，农田破碎化程度高、利用效率较低。
	统筹镇域内各类资源及政策集成，调整优化镇域内林地和耕地保护空间布局，最大程度实现“宜林则林”、“宜农则农”，解决永久基本农田破碎化、耕地资源不足的现状；挖掘零散建设用地潜力，通过资源整合，优化调整现状建设用地布局，提高建设用地利用效率，为必要的农业产业预留一定的用地需求，充分依托古桑等特有资源优势，推动区域内一三产业融合发展；统筹农村地区居住、基础教育、医疗、养老、公共文化、体育、公共绿地等民生设施的配置，着力改善人居环境，提升生活品质，突出农村特色和田园风貌建设。
全镇共33个行政村，包括5个城镇集建型村庄、5个特色提升型村庄、7个整体搬迁型、16个整治完善型村庄，本次主要涉及安定东部的整体搬迁型和整治完善型村庄。

	大兴区北臧村镇土地综合整治试点
	北臧村镇属于疏解提升型镇。
北臧村镇是城乡结合的典型区域，紧邻大兴新城城区，属于大兴新城综合服务保障板块，是生物医药基地扩区所在镇之一，镇域内无镇区，现状建设主要由村庄和零散产业用地构成，永定河从镇域西侧穿过。镇域内各类用地资源缺乏统筹，呈自然发展状态分布：产业用地分布零散、整体利用效率低；现状村庄缺乏活力、发展动力不足；现状耕地集中分布区域利用和保护力度不够，分布零散区域利用程度不高；永定河流域与周边村庄整体呈现割裂状态，尚未形成融合统一的整体。
	以现状用地空间格局为主要框架，整合全镇域用地资源，以永定河和主要的交通廊道为依托，在大兴分区规划及正在编制的镇域规划指导下，划分镇域内的主要用地功能，将镇域内的零散耕地集中到镇域南部，形成集中保护、集中利用的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空间格局，塑造大兴近郊大田生态景观；在落实城乡建设用地减量的要求下，改善农村宅基地粗放利用的现状，满足必要的农业产业发展用地需求，实现土地资源的高效利用；打造永定河文化带沿河新风貌，将生态景观建设、民俗农旅、康养药材种植等产业结合起来，实现文化资源、土地资源、产业发展的统一，激发村庄发展的新活力。
全镇共17个行政村，包括3个特色提升型村庄、14个整治完善型村庄，本次主要涉及镇域西侧永定河沿岸村庄、镇域南侧永久基本农田集中分区的村庄。






